
中原大學教職員工保密同意書 

本人(以下簡稱甲方)              任職於中原大學（以下簡稱乙方），工作期間因

業務需要接觸之個人資料，甲方願遵守以下之保密規定： 

一、 甲方保證嚴守工作保密規定與中華民國相關法令，對乙方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或因

而接觸之業務資訊，負有保密義務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對外洩漏、傳輸。 

二、 因業務需求進入乙方工作場所，應遵守保密檢查及安全管制規定。 

三、 未經乙方授權同意，不得私自蒐集、處理、利用非業務範圍內之個人資料或業務

資訊。 

四、 業務轉換或聘僱關係終止時應歸還所保管之個人資料及業務資訊，未經乙方同意

不得複製個人資料及業務資訊離校。 

五、 保密責任不因聘僱關係終止而失其效力，保密期間於乙方對該等保密資訊解除機

密時為止。 

六、 任職期間經辦、保管或接觸之個人資料及業務資訊應善盡保管責任，如因個人疏

失導致資料洩漏，因而違反法令或乙方之相關規定者，甲方同意接受調查懲處或

賠償乙方相關損害及因訴訟所支付之費用，並自行負擔民、刑事責任及行政責任。 

七、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及相關爭議，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，並以臺灣桃

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 

 

此致 

中原大學 

 

立同意書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(親自簽名) 

身分證明文件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現 職  單 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
 


